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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万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阳萍认为，如柳州
市汇丰融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通过仿冒银行名称、
LOGO 的短信吸引客户，
谎称与银行合作，实际为
独立中介机构，则涉嫌构
成虚假宣传。根据我国
《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相关规定，该公司如
通过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广
告欺骗消费者，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该行为涉嫌
违法。

柳州市汇丰融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如在未事先明确告
知具体费用比例的情况下，
收取贾先生手续费 7500
元，这已占贷款金额的
25%；贷5.57万元收取肖
先生手续费2.8万元，这已
占贷款金额的50.27%（退
回 1.68 万元后是 1.12 万
元 ， 占 贷 款 金 额 的
20.11%），均明显超出合理
范围，而且还是在贷款时就
先扣除了手续费。还有，该
公司与贷款人签订的合同中
还故意模糊条款内容，且未
明确约定贷款利息、退款条
件等关键内容，根据我国
《民法典》及《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相关规定，该公司
已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
平交易权。

该公司如在未明确告
知贷款人的情况下转走
7500元和 2.8万元，且事

后才补签协议，还存在欺
诈行为。根据我国 《刑
法》相关规定，未经客户
同意擅自转账可能构成盗
窃罪或诈骗罪，贷款人可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
张撤销双方签订的合同，
除要求退还全部手续费
外，还可就因该公司操作
导致消费者征信受损或产
生额外费用，要求该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该公司的行为还
涉嫌侵害被冒名银行的名
称权。该公司如通过短
信、合作机构名单等暗示
与银行存在合作关系，已
构成对银行名称权的侵
害，被冒名银行可要求停
止侵权并要求赔偿损失。

此外，贷款人还可向
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该公司
涉嫌虚假宣传、超范围经
营（如未取得金融中介资
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
对其虚假宣传、超范围经
营等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同时，涉案公司如冒用银
行名义从事金融活动，则
违反 《银行业监督管理
法》相关规定，贷款人还
可同时向银保监会投诉。

若涉案公司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服务、骗取
贷款人高额手续费，可能
涉嫌诈骗罪，根据 《刑
法》相关规定，贷款人可
报警处理。

贷款5.57万元到手才2.77万元
又有市民反映被中介机构坑了 律师指出该贷款中介公司涉嫌多项违法

○○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原以为是到银行办理贷款，按对方
所说地址找去，发现竟然是一家中介公
司；原以为找该公司能办理低息贷款，
岂料被收取高额手续费……13日，晚报
05 版以 《贷款 3 万元被收 7500 元手续
费？》为题，对市民贾先生（化名）通过
柳州市汇丰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办理贷
款的遭遇进行了披露。报道刊发后，引
起广大读者和网友的关注，有网友还反
映，通过该公司帮忙办理的贷款年化利
率竟然高达21.97%。

“我也是被这家公司坑了。”
13日晚上，市民肖先生 （化名）
在看了晚报的报道后，向记者
反映，今年3月，他通过该公司帮
忙办理贷款时也遇到了与贾先生
相同的情况。

今年3月，肖先生接到一个贷
款电话，对方称是某银行的，可
以给他办理15万元的贷款，并且
只收占贷款额1%的手续费，让他
到位于潭中东路华信国际 A 座
1206 号的“柳州签约中心”办
理，并且说，“签字后就可以贷款
了”。因开店急需资金，见对方这
么说，肖先生以为对方是银行工
作人员，便按约定过去了，没想
到竟然是个坑。

肖先生说，他原本要贷款
30 万元，然而在贷款的时候，
对方拿他的手机操作，给他办理
了3笔贷款共5.57万元。接着在

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他的账户
中转走了 2.8 万元，并且是转到
该公司一个张姓负责人的账户
里，相当于他贷款5.57万元，拿
到手的只有2.77万元，还不到一
半！

“他们将钱转走才跟我签协
议。”肖先生说，签了协议他才知
道，对方已以“一次性支付咨询服
务费平台费”为由转走了他的2.8
万元，“我对这2.8万元有异议，他
们就称这笔钱类似保证金，回头会
退的。”

记者看到，在双方签订的
《贷款居间服务协议书》的告知义
务条款中，用黑色签字笔写了这
么一段话：甲方（肖先生）3个月
内不得新增查询，在用贷款不能
逾期，3-4个月后大额（贷款）到
账，甲方平台费由乙方（柳州市
汇丰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扣除

3000元后退回，大额未到账退回
平台费，甲方不承担费用，不可
违约。

肖先生说，当天对方还帮他办
理一笔8.4万元的贷款，然而申请时
就被驳回了，但对方却没有给他退
手续费。直至他多次提出，4月5
日，对方才给他退回1.68万元，还
剩1.12万元没有退。

“我自己通过网贷平台都
能贷到这些钱，他们只帮我办
得贷款 5.57 万元，凭什么收我
1.12 万元？”肖先生说，事后他
发现，对方帮忙办理的贷款并
不是从银行贷出来的，都是通
过 他 手 机 下 载 各 类 网 贷 平 台
App 贷的网贷。不仅如此，利
息还很高，比如有笔由“重庆京
东盛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放的
1.5 万元贷款，年化利率竟然高
达21.973%。

又有市民反映：贷款5.57万元被收2.8万元手续费1

另一名市民张先生 （化名）
也向记者反映了他通过另一家中
介公司贷款的遭遇。

张先生说，2024年7月5日，
位于文昌路华润中心A座的一家
信息咨询公司的“李经理”通过
微信向他介绍，可以提供银行贷
款咨询、担保等服务，他根据其
指引，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蓝某
联系。

2024年7月17日，张先生与
该公司签订了 《委托居间协议
书》，该协议书约定：由该公司提
供贷款居间服务，居间服务费标
准为贷款总额的2%，其他费用为

“第三方：放款金额的15%(百分之
十五)五年总费用”，在签订协议
时，张先生需要预付订金 1000
元。

张先生对“第三方：放款金
额的15%(百分之十五)五年总费

用”提出异议，蓝某称，支付给
第三方3万元的办理费用并不是额
外增加的费用，后续会通过减免
贷款利息的方式进行抵扣。具体
扣减方式：以20万元贷款为例，
假设 20 万元贷款每月产生利息
800元，从利息中扣减第三方办理
费用每月300元，贷款人每月仅需
支付利息500元。

当时蓝某承诺，让他先支付
该费用，贷款后可通过扣减利息
方式进行抵扣，不会影响他贷款
及还款。张先生信以为真，就给
他们转了3万元。

张先生说，随后蓝某通过操
作他的手机，协助他通过某银行
App申请工薪贷，共申请获得了
20万元的贷款。当天，他根据蓝
某指示，向该公司的另一人黄某
转款3万元。

“我所获得的贷款都是以我

自己的工作、工资作为信用担保
的，与该公司无关，该公司其实
并未为我提供任何担保相关服
务。”张先生说，事后他通过银行
App中的贷款信息查询到，他所
需支付的利息系按照贷款合同约
定的年化利率3.35%计算，并不存
在该公司所承诺的扣减利息的情
形。

张先生认为，该公司存在欺
诈行为，且该公司与他签订的协
议书中约定的“第三方”即黄某
并未出现在合同内，也未在合同
上签字捺印，黄某不属于合同当
事人，黄某未对他贷款提供任何
服务，该公司指示他向黄某支付3
万元费用无任何法律依据，黄某
收取他的3万元费用也无任何法律
依据。

目前，张先生已委托律师，
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

还有市民反映另一家中介：
操作贷款人手机贷款，竟让转账3万元给第三人2

律师：贷款中介公司涉嫌违法3

柳州市汇丰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柳州市汇丰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2..88万元被转到该公司一张姓工作人员的账户万元被转到该公司一张姓工作人员的账户。。


